






释义与简称

本报告中，除非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， 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

以下含义：

本法律意见书 指
《关于杭州大会展二期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

法律意见书》 (2025)浙海联律非诉字第25145号

本所 指 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

本所律师 指 杨金祥律师 、 陈达律师

本次债券 指 杭州大会展二期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

本次准备工作 指
为杭州大会展二期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发行

所从事前期准备工作

天平会所 指 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《评估报告》 指 《杭州大会展二期片区综合开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项目

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报告》（天平咨询(2025)第0314

号）

《管理办法》 指
《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 （财预(2017)

62号）

《通知》
《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

通知》 （自然资发(2025) 45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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